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視覺障礙在校生暨

114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入學國民中學鑑定及安置申請表

	申請

資格
	□國小升國中新生  □國中在校生

	學生基本資料
	（一）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   
出生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：□有  □無

障礙等級：            ，障礙類別：            ，ICD診斷：            
鑑定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，重新鑑定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三）鑑輔會證明：□有(        縣/市）    □無

（四）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年級班級：            

	通訊資料
	（一）戶籍所在地：    市    市鄉    村          路
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    區鎮    里    鄰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（二）聯絡地址：      市    市鄉    村          路
     (□同戶籍地)     縣    區鎮    里    鄰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（三）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與學生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聯絡電話：(家)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

	安置順位
	如國小升國中新生或國中在校生，欲安置(改變安置)於視障資源班或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者，請依學生適性學習及居住事實，填入視障重點學校或臺北市立啟明學校。
     1.第1順位學校：              
     2.第2順位學校：              
     3.第3順位學校：              


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(若為共同監護皆需簽名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